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訴字第301號

原      告  宋進昌    住○○市○○區○○路0段000號13樓之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范其瑄律師

被      告  大買家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張博鈞 

訴訟代理人  黃儀采 

            黃鈞鴻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5

月1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於民國112年5月16日起受僱被告，擔任電器

服飾部採購管理幹部，每月薪資新台幣（下同）45,000元，

工作期間努力負責，然被告竟於112年7月13日片面、無由終

止兩造勞動契約，業已違反安置前置義務及解僱最後手段

性，所為終止並非合法；其後，經原告申請勞資爭議調解並

未成立。為此，爰依兩造勞動契約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

1.確認兩造僱傭關係存在。2.被告應自112年7月14日起至復

職之前一日止，按月給付原告薪資45,000元，及自各期應給

付翌日即每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

之利息。3.被告應自112年7月14日起至原告復職之日止，按

月提繳2,748元至至勞保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下

稱系爭個人專戶）

二、被告則以：

　㈠1.兩造於112年5月16日簽立勞動契約書（下稱系爭勞動契

約），由被告僱用原告擔任被告北屯店電器服飾部採購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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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作內容為報表分析、方案擬定與執行、行銷會議提

報、廠商開發管理、比價、議價、談判、檔期活動安排與執

行事宜、店鋪部門人員溝通及其他主管交辦事項等，2.然原

告任職期間屢未完成主管交辦事項、且未執行報表分析與業

績查詢、亦未提出促銷產品銷售狀況與建議、又未於例行行

銷會議提出促銷計畫與提報促銷產品，多次經主管及長官提

醒及要求仍未見改善，再經主管呂文財經理於112年7月10日

訪談溝通，仍不思檢討改進，且態度不佳，則原告主觀及客

觀上均確有不能勝任工作之情事。3.原告尚在試用期間，原

告既已不適應工作內容，則被告於112年7月13日依系爭勞動

契約及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1條第5款規定，終止

兩造勞動契約並無不法；則原告請求確認兩造僱傭關係存

在，請求按月給付薪資及提繳退休金至系爭個人專戶並非有

理。

　㈡並聲明：1.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2.如受不利益

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予假執行。

三、爭執與不爭執事項　　

　㈠不爭執之事項

　⒈原告於112年5月16日起擔任被告之採購管理幹部。每月薪資

為45,000元。

  ⒉兩造間有簽訂系爭勞動契約，原告於被告終止契約時前，尚

在試用期間。

  ⒊被告於112年7月13日以勞基法第11條第5款規定為由，通知

原告因其不能勝任工作，即日終止與原告間僱傭關係。

  ⒋原告於112年7月17日及8月1日勞資調解時，皆有向被告代理

人表示要恢復僱傭關係。

　⒌採購人員之工作內容如被證12（見本院卷第253頁）。

　⒍系爭勞動契約為兩造親簽。

  ⒎被告對員工之訓練手冊如被證2（見本院卷第89至115頁）。

  ⒏被告對原告任職期間訓練計畫表如被證3（見本院卷第11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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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㈡爭執事項

  ⒈被告於112年7月13日依勞基法第11條第5款之規定，以原告

不能勝任工作為由，解僱原告，是否為合法解僱？是否符合

解僱最後手段性？

  ⒉原告請求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及給付解僱日起至復職

日為止工資、並按月提繳退休金至系爭個人專戶之請求，是

否有理由？　

四、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者，不得提起之；確認證書真偽或為法律關係基礎事實存否

之訴，亦同，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定有明文。所謂即受

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因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致

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項危險得以對於

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之者而言（最高法院27年上字第316

號、42年台上字第1031號裁判要旨參照）。本件原告主張兩

造間僱傭關係存在，惟被告否認之，是原告聲明一提起確認

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之訴，自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

益。

　㈡被告於112年7月13日依勞基法第11條第5款之規定，以原告

不能勝任工作為由，解僱原告，是否為合法解僱？是否符合

解僱最後手段性？

　⒈按勞工對於所擔任之工作確不能勝任時，雇主得預告勞工終

止勞動契約，勞基法第11條第5款定有明文。次按勞動契約

附有合理試用期間之約款者，雇主於試用期間內，觀察試用

勞工之業務能力、操守、適應企業文化及應對態度，本於具

體之事實而為合理、具體與客觀之評價，判斷該勞工如不適

格，雇主於試用期間或期滿後終止勞動契約，於未濫用權利

之情形下，其終止勞動契約具正當性（最高法院109年度台

上字第3189號、2722號民事判決意旨）。此外，我國勞基法

並未就試用期間或試用契約制定明文規範，而一般企業雇主

僱用新進員工，亦僅對該員工所陳之學、經歷為形式上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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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未能真正瞭解該名員工是否能勝任工作，因此，在正式

締結勞動契約前先行約定試用期間，藉以評價新進勞工之職

務適格性與能力，作為雇主是否願與之締結正式勞動契約之

考量，而勞工於試用期間內，亦得評估企業環境與將來發展

空間，決定是否繼續受僱於該企業，基於契約自由原則，倘

若勞工與雇主間有試用期間之合意，且依該勞工所欲擔任工

作之性質，確有試用之必要，自應承認試用期間之約定為合

法有效。再者，試用契約之目的，既在於試驗、審查勞工是

否具備勝任工作之能力，故在試用期間屆滿後是否正式僱

用，即應視試驗、審查之結果而定，且在試用期間因仍屬於

締結正式勞動契約之前階（試驗、審查）階段，是雙方當事

人原則上均應得隨時終止契約，此類情事應不限於勞基法第

11、12條等相關規定法定事由，則為符合試用契約之本質、

經濟目的，亦不宜將試用契約之終止事由，解為僅限於勞基

法所規定之事由，而不得任意終止，若試用期間內仍要求雇

主應有勞基法第11、12條之法定終止事由或最後手段性始得

終止勞動契約，對照前開所述，則承認或賦予勞資雙方在試

用期間可保留終止權，即無意義可言，準此，雇主以試用勞

工不適格為由，行使所保留之終止權，就勞基法第11條第5

款「不能勝任工作」之認定，於法律上容許較大彈性，不必

要求至確不能勝任之程度，只要雇主能合理證明勞工大致不

能勝任工作之程度，即可許之，僅需未濫用權利者（例如解

僱事由顯與職業適格性或勞務內容並無關聯），即為法之所

許。

　⑴經查，採購人員工作包含促銷、安排活動、販賣商品、與廠

商談判、合約簽訂、安排特賣及促銷活動、分配檔期，有採

購招商訓練手冊附卷可查（見本院卷第89至115頁），另被

告於原告入職2周內，對原告進行包含採購基本教案、廠商

交易模式、特賣檔期規劃、商品提報、呈核事項、呈核事項

實際操作、廠商洽談、簽訂合約注意事項、檔期業績報表分

析、開發合約、排面調整會議等職務訓練，有採購處電器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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飾部服飾採購試用期間訓練計畫表附卷可考（見本院卷第11

7頁），又另證人楊詠甯以LINE通知原告應報告業績、提出

洽談檔期商品進度、進行業績報告、執行開發項目、報告廠

商洽談進度等情，有LINE譯文附卷可查（見本院卷第123至1

25頁）。再原告工作內容包含廠商開發管理、商品開發、議

價、報表分析、方案擬定、檔期活動安排及洽談、商品進銷

管理、完成主管交辦事項等，有104人力銀行網站工作內容

表附卷可參（見本院卷第253頁），亦為原告所不爭執（見

不爭執事項㈠⒌），依此，堪認被告抗辯：原告職務內容

包含報表分析、方案擬定與執行、行銷會議提報、廠商開發

管理、比價、議價、談判、檔期活動安排與執行事宜、店鋪

部門人員溝通及其他主管交辦事項等，應屬可採，且前開工

作內容亦為原告應知悉且已知悉。

　⑵次查：

　①證人楊詠甯於本院審理時證稱：112年5月開始任職被告擔任

進口服飾部採購經理，工作內容包含協助教育原告採購工作

之流程及內容。原告任職內容在104徵才網有列明，原告任

職後預計之工作內容如附表（見本院卷第121頁），包含業

績回報、會議提報、洽談活動品項、特賣洽談、廠商開發

等，是由我提出，但原告均未完成。其中促銷活動商品部

分，原告共參與7次活動，但僅提報過1次促銷活動產品；另

提報商品部分，程序為在固定行銷會議上提出，經會議通過

後進行提報，需製作商品審核表並經總經理核後，方得建檔

及上架，目前被告以兩週為一個活動檔期，一個檔期需要16

支產品支應，故一個月要有32支提報商品，然原告僅提報過

一支產品，且尚未經通過；又關於商品洽談部分，原告到職

前有提供50家服飾廠商名單給原告，並將原告加入包含26位

廠商在內的群組以利原告洽談，然原告並無執行。此外，我

有陸陸續續口頭或以LINE提醒並建議原告提報商品的方向，

但未見原告執行及報告，群組內並未看到原告聯繫的結果；

再經我詢問原告是否有提報商品，原告也表示沒有。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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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將上開情形告知原告主管呂文財等語（見本院卷第264

頁至267頁）。

　②證人呂文財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於113年1月前係任職被告

擔任電器及服飾部經理，為原告主管。被告有提供「新進人

員學習進度表」由員工自行填寫，完成後由我每週簽核，是

針對工作內容評比；另新進人員任滿三個月後會需填寫考核

表進行考核；然進行考核前，若該人員已有不適任情形，會

先進行訪談，如果沒有改進，就會直接解僱。另原告係任職

被告服飾部採購專員，入職前四周以學習為主，到第五週開

始要有工作產出。關於原告工作內容部分，關於促銷商品部

分，因為公司活動檔期很多，活動前一個月要跟廠商確認促

銷商品數量是否足夠；另每個月要提出促銷計畫表，入職時

也有提供給原告；又112年6月有告知原告請他提出促銷商

品，但原告並未提出；此外，採購專員另需負責分析部門銷

售狀況，此於入職時亦有口頭告知，並需在採購及門市群組

公布分析結果，經理會一週瀏覽一次，此部分原告於入職

時，就開始學習分析報表，但原告在入職前6週都沒有看業

績的部分，故於第7週有另提醒原告要提出業績報表分析，

但發現原告都沒有更新。因為原告任職期間表現不如預期，

我為瞭解原告狀態，於112年7月10日，在公司的小會議室，

就原告業績進度、交辦事項、回報事項、銷售狀況、促銷計

畫進行訪談。但我認為原告就促銷品合作廠家數量沒有達到

目標、基本營業報表沒看過原告製作、請原告回報問題也沒

有回報，因此決定解僱原告等語（見本院卷第257至264

頁）。

　③準此，互核證人楊詠甯及呂文財前開證述內容，關於原告未

如期提出足夠數量促銷活動產品、洽談商品未成功提報、未

如期提出銷售狀況分析報表等情，互核尚屬相符。

　⑶再查，原告經被告加入廠商群組，有LINE資料在卷可查（見

本院卷第229至244頁），然原告於任職期間，固有就商品其

促銷活動聯繫廠商，然並未成功提報商品抑或成功促成或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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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促銷活動檔期，則有原告與證人楊詠甯之對話內容在卷可

參（見本院卷第287至297頁），則被告抗辯：原告未完成商

品提報或活動安排，亦屬可採。

　⑷基此，被告抗辯：原告未完成主管交辦事項、未執行報表分

析與業績查詢、未提出促銷產品銷售狀況與建議、未於例行

行銷會議提出促銷計畫與提報促銷產品等情，即屬有據。依

此，就工作成果及效率觀之，被告抗辯：原告有客觀上無法

勝任工作之情形等情，即屬可採。

　2.原告固提出LINE對話譯文及新進人員學習進度表主張無不適

任之情形等語。然查：

　⑴關於業績回報部分

　　被告抗辯：原告未為業績回報等語，為原告所否認。查，楊

詠甯於112年7月10日10時24許於群組通知原告：「請在群組

做業績說明，謝謝」等語，其後，經原告於7月10日10時59

分於服課組，及於7月10日11時00分於鞋課群組，分別提出

國興總業績、總業績二店表，有LINE譯文附卷可參（本院卷

第173至177頁），則被告抗辯：原告未提出業績說明，尚非

真實，惟原告任職期間並未再提出其他業績分析表格，亦有

LINE附卷可參，則被告抗辯：原告未完成工作，亦非無稽。

　⑵關於會議提報部分

　　原告主張：楊詠甯口頭告知僅列席不用報告業績，且關於業

績提報部分，原告於於112年6月13日、20日、27日、7月4

日、11日、8月7日分別有提報服飾業績，另關於活動提報部

分，原告於5月30日有提報加大尺碼服飾，及於6月27日有提

報老船長特賣等語，為被告所否認。查：①6月13日楊詠甯

詢問原告可否於行銷會議為業績報告，有LINE對話譯文附卷

可參（見本院卷第180頁），原告固舉學習進度表主張已為

報告等語。然該日學習進度表上登載係「檔期DM業績、去年

同期業績、LINE業績，行銷會議資料業績分享，艾伯特8月

特賣洽談」有學習進度表在卷可查（見本院卷第201頁），

固堪認原告當日有學習業績分享項目，然關於業績資料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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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人提出，尚屬未明，仍無從認定為原告所提出。②原告

主張6月20日、27日有提報業績等語，然原告所提LINE為楊

詠甯通知參與會議之提醒，無從認定原告有提報業績，有LI

NE附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81、183頁）。③原告主張7月4日

有提報業績，然所提LINE（原證8-6，本院卷第169、183

頁）對話譯文為6月27日及28日內容，無從據認所主張之內

容，至學習進度表八，為聯繫廠商記錄，與業績提報亦無關

連（見本院卷第184頁），仍難據為提報業績之證明。④原

告主張7月11日有提報業績，然所提原證8-7（見本院卷第16

9頁）則為7月3日至7日之學習進度表，無從據認所主張之內

容（見本院卷第169、184頁），此外，觀之其他LINE對話內

容，亦無與該日業績提報相關之對話，則原告主張7月11日

有提報業績，尚屬無據。⑤原告主張5月30日有提報加大尺

碼服飾活動提報部分，原告所提LINE對話譯文為會議通知，

無從認定原告當日有提報活動，有LINE附卷可參（見本院卷

第186頁），⑥原告主張6月27日提報老船長特賣活動部分，

然原告所提LINE對話譯文為會議通知，無從認定原告當日有

提報活動，有LINE附卷可查（見本院卷第183頁），準此，

依原告所為舉證均無從據以認定原告有對被告為業績及活動

之提報，則被告抗辯：原告未完成工作，即屬可採。

　⑶關於洽談活動品項部分

　　原告主張：有洽談商品，為被告所否認。查原告主張112年6

月27日、7月3日有詢問廠商芽比公司，有LINE附卷可查（本

院卷第192頁），則原告此部分主張，應屬可採。然原告所

舉LINE為對商品需求之告知，尚未達成合作意向，有前開譯

文附卷可考，則被告抗辯：原告洽談商品未經提報，程序尚

未完成，亦非無據。此外，1.原告主張6月27日有聯絡廠商

信資公司，然未獲回應，惟原告所提LINE對話內容未有內

文，無從認定原告有聯繫之事實（見本院卷第189頁）。2.

原告主張6月29日、7月7日有詢問廠商惠新公司，並經該公

司於7月10日有回應提供一支商品等語，然原告所提LINE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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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僅通話之聯繫，未有商品之洽商，有LINE附卷可查（見本

院卷第190頁）。3.原告主張6月27日、7月3日有詢問廠商本

之豐，然所提LINE顯示名稱為「李柏修」無從認定是否有與

所稱廠商聯繫。4.原告主張父親節活動已有提報老船長為額

外促銷，然原告所提LINE（見本院卷第193頁）為原告對於

楊詠甯工作內容之報告，並非對廠商商品之洽商。準此，原

告主張前開時間有洽商活動品項，舉證仍有未足，被告抗

辯：原告並未完成工作，即屬可取。

　⑷關於特賣洽談部分

　　原告主張有洽談特賣活動等語，為被告所否認。查原告舉老

船長廠商合約業已用印，有申請單附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9

6頁），則原告主張此部分有洽談紀錄，即非無稽。然1.原

告固舉學習進度表主張合約業已寄出等語，惟所指合約為

何？未見原告另舉證為說明，無從據為有利於原告之認定。

2.原告主張有洽談艾伯特廠商紀錄，然原告所提LINE為內部

聯繫，至於所提DM手稿是否與特賣有關，尚非無疑，無從據

為進行特賣洽談之證明（見本院卷第197至198頁）。3.至原

告與思薇爾廠商、La New廠商洽談檔期，固有LINE附卷可參

（本院卷第199、200頁），然既未針對檔期內容為討論，亦

難據認與特賣活動相關，則被告抗辯：原告未完成工作，仍

屬可採。

　⑸關於廠商開發部分

　　原告固提出學習進表（見本院卷第203至206頁）主張有主動

開發及會議交辦6家廠商，惟學習進度表為原告自行填載，

此外，原告並未提出其他事證以為說明，尚無從僅憑學習進

度表而據為有利於原告之認定。

　⑹綜上，原告於任職期間固有聯繫廠商及商品，然並未成功提

報商品及確定活動檔期及商品，則被告抗辯：原告並未完成

工作、客觀上不能勝任採購專員工作，即非無據。　

　3.原告另舉學習進度表，主張：原告任職期間僅59日，於5至7

週學習進度表上並未記載有何不適任之情形，則被告係第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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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後方認為原告工作有過失，原告並無長期不回報問題、不

製作分析報表、促銷計畫未達標之情形。然查，學習進度表

為原告任職後自行填載之每日學習內容與進度，與工作成效

是否達成被告需求或預期，並無關連，此外，原告工作表現

未達被告需求，工作並未完成，業經證人楊詠甯及呂文財證

述如前，則原告此部分主張，尚難據為有利於原告之認定。

　4.原告又舉系爭勞動契約、任職管理辦法另主張被告並未依約

考核即解僱原告，則終止系爭勞動契約並非合法等語。

　⑴然查：「雙方約定乙方（即原告）應通過試用期考核，試用

期以3個月（自112年5月16日起至112年8月15日止）為原

則，試用期滿後，甲方（即被告）就乙方試用期間工作表現

予以考核，考核通過者乙方得為正式員工。…若試用期間不

適應工作內容，甲乙雙方得提前通知對方終止試用」系爭勞

動契約第1條第2項定有明文。準此，被告正式員工資格之取

得以經三個月試用期滿後經考核通過為條件，然依據但書約

定，若試用期間不適應工作內容，仍得提前終止契約，準

此，被告抗辯：因原告不適應工作內容，提前終止系爭勞動

契約，與前開約定並無相違，原告主張被告必須考核原告後

方得解僱原告，即有誤解。

　⑵至原告另主張被告未依據任職管理辦法提交新進人員試用期

滿考核表供原告自評，解僱程序亦有瑕疵等語。然「新進同

仁試用期為3個月，同仁試用期滿前一個月，人資部門應…

出具該員適用之新進人員試用期滿考核表，請新進人員先進

行自評…」被告之任職管理辦法第2.1條定有明文（見本院

卷第213至214頁）。是員工自評時間為試用期滿前一個月，

然原告自112年5月16日起任職被告，至112年7月13日止，尚

未達試用期滿一個月之提交自評時間，則被告抗辯無提供原

告自評之必要，亦非無憑，是原告此部分抗辯，仍有誤解。

　5.原告復主張：關於每週促銷商品銷售狀況分享、每週行銷會

議之促銷計畫或商品提報均以週為單位，然被告於訪談後3

日即解僱原告，給予原告之改善時間，顯然過短等語。查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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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於112年5月16日起即任職被告，期間亦經被告舉辦教育訓

練，有訓練計畫表、採購招商訓練手冊卷可參（本院卷第89

117頁），且關於工作內容及進度，業經證人楊詠甯及呂文

財以LINE於群組每日或每週通知及交辦，並有LINE附卷可考

（本院卷第123至127頁、245至251頁、275至276頁），則原

告對於工作內容及需求，當能知悉及進行，原告主張不知悉

工作內容，即非有理；而被告既透過證人多次通知原告改

善，顯然並非遲至112年7月10日方進行檢討。則原告主張：

改善時間過短等語，即非可採。　

　6.準此，揆諸上開說明，法律上就勞工於試用期間有否勞基法

第11條第5款「不能勝任工作」之認定，容許較大彈性，並

未要求至確不能勝任之程度，亦不以有考核機制為必要。11

2年5月16日起至同年112年8月15日止為原告之試用期間，為

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三㈠⒉），既然採購工作之重

點在提報商品、談妥檔期活動、提報業績分析，則以原告工

作效率、進度、時有需提醒事項觀之，被告業已合理證明原

告有大致不能勝任採購工作之狀況，被告於勞動契約之前階

段（試驗）在訪談後檢討後，做成解僱原告之決定，尚屬合

理有據，難謂有權利濫用之舉，即難遽認被告解僱原告為違

法。

　㈢原告請求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及給付解僱日起至復職

日為止工資、並按月提繳退休金至系爭個人專戶之請求，是

否有理由？　

　　查系爭勞動契約業經被告合法終止，業經本院認定如前，則

原告請求確認兩造僱傭關係存在，及給付工資並提繳退休金

之系爭個人專戶，即非有據，並非可採。

五、綜上，本件被告解僱原告、終止兩造勞動契約均屬合法，原

告請求確認兩造僱傭關係存在，請求繼續給付工資及提繳勞

工退休金，為無理由，均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核與判決結果

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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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0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陳航代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1　　日

                                 書記官  陳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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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訴字第301號
原      告  宋進昌    住○○市○○區○○路0段000號13樓之


訴訟代理人  范其瑄律師
被      告  大買家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博鈞  
訴訟代理人  黃儀采  
            黃鈞鴻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5月1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於民國112年5月16日起受僱被告，擔任電器服飾部採購管理幹部，每月薪資新台幣（下同）45,000元，工作期間努力負責，然被告竟於112年7月13日片面、無由終止兩造勞動契約，業已違反安置前置義務及解僱最後手段性，所為終止並非合法；其後，經原告申請勞資爭議調解並未成立。為此，爰依兩造勞動契約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1.確認兩造僱傭關係存在。2.被告應自112年7月14日起至復職之前一日止，按月給付原告薪資45,000元，及自各期應給付翌日即每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3.被告應自112年7月14日起至原告復職之日止，按月提繳2,748元至至勞保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下稱系爭個人專戶）
二、被告則以：
　㈠1.兩造於112年5月16日簽立勞動契約書（下稱系爭勞動契約），由被告僱用原告擔任被告北屯店電器服飾部採購專員，工作內容為報表分析、方案擬定與執行、行銷會議提報、廠商開發管理、比價、議價、談判、檔期活動安排與執行事宜、店鋪部門人員溝通及其他主管交辦事項等，2.然原告任職期間屢未完成主管交辦事項、且未執行報表分析與業績查詢、亦未提出促銷產品銷售狀況與建議、又未於例行行銷會議提出促銷計畫與提報促銷產品，多次經主管及長官提醒及要求仍未見改善，再經主管呂文財經理於112年7月10日訪談溝通，仍不思檢討改進，且態度不佳，則原告主觀及客觀上均確有不能勝任工作之情事。3.原告尚在試用期間，原告既已不適應工作內容，則被告於112年7月13日依系爭勞動契約及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1條第5款規定，終止兩造勞動契約並無不法；則原告請求確認兩造僱傭關係存在，請求按月給付薪資及提繳退休金至系爭個人專戶並非有理。
　㈡並聲明：1.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2.如受不利益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予假執行。
三、爭執與不爭執事項　　
　㈠不爭執之事項
　⒈原告於112年5月16日起擔任被告之採購管理幹部。每月薪資為45,000元。
  ⒉兩造間有簽訂系爭勞動契約，原告於被告終止契約時前，尚在試用期間。
  ⒊被告於112年7月13日以勞基法第11條第5款規定為由，通知原告因其不能勝任工作，即日終止與原告間僱傭關係。
  ⒋原告於112年7月17日及8月1日勞資調解時，皆有向被告代理人表示要恢復僱傭關係。
　⒌採購人員之工作內容如被證12（見本院卷第253頁）。
　⒍系爭勞動契約為兩造親簽。
  ⒎被告對員工之訓練手冊如被證2（見本院卷第89至115頁）。
  ⒏被告對原告任職期間訓練計畫表如被證3（見本院卷第117頁）。    
  ㈡爭執事項
  ⒈被告於112年7月13日依勞基法第11條第5款之規定，以原告不能勝任工作為由，解僱原告，是否為合法解僱？是否符合解僱最後手段性？
  ⒉原告請求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及給付解僱日起至復職日為止工資、並按月提繳退休金至系爭個人專戶之請求，是否有理由？　
四、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確認證書真偽或為法律關係基礎事實存否之訴，亦同，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定有明文。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因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項危險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之者而言（最高法院27年上字第316號、42年台上字第1031號裁判要旨參照）。本件原告主張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惟被告否認之，是原告聲明一提起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之訴，自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㈡被告於112年7月13日依勞基法第11條第5款之規定，以原告不能勝任工作為由，解僱原告，是否為合法解僱？是否符合解僱最後手段性？
　⒈按勞工對於所擔任之工作確不能勝任時，雇主得預告勞工終止勞動契約，勞基法第11條第5款定有明文。次按勞動契約附有合理試用期間之約款者，雇主於試用期間內，觀察試用勞工之業務能力、操守、適應企業文化及應對態度，本於具體之事實而為合理、具體與客觀之評價，判斷該勞工如不適格，雇主於試用期間或期滿後終止勞動契約，於未濫用權利之情形下，其終止勞動契約具正當性（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3189號、2722號民事判決意旨）。此外，我國勞基法並未就試用期間或試用契約制定明文規範，而一般企業雇主僱用新進員工，亦僅對該員工所陳之學、經歷為形式上審查，未能真正瞭解該名員工是否能勝任工作，因此，在正式締結勞動契約前先行約定試用期間，藉以評價新進勞工之職務適格性與能力，作為雇主是否願與之締結正式勞動契約之考量，而勞工於試用期間內，亦得評估企業環境與將來發展空間，決定是否繼續受僱於該企業，基於契約自由原則，倘若勞工與雇主間有試用期間之合意，且依該勞工所欲擔任工作之性質，確有試用之必要，自應承認試用期間之約定為合法有效。再者，試用契約之目的，既在於試驗、審查勞工是否具備勝任工作之能力，故在試用期間屆滿後是否正式僱用，即應視試驗、審查之結果而定，且在試用期間因仍屬於締結正式勞動契約之前階（試驗、審查）階段，是雙方當事人原則上均應得隨時終止契約，此類情事應不限於勞基法第11、12條等相關規定法定事由，則為符合試用契約之本質、經濟目的，亦不宜將試用契約之終止事由，解為僅限於勞基法所規定之事由，而不得任意終止，若試用期間內仍要求雇主應有勞基法第11、12條之法定終止事由或最後手段性始得終止勞動契約，對照前開所述，則承認或賦予勞資雙方在試用期間可保留終止權，即無意義可言，準此，雇主以試用勞工不適格為由，行使所保留之終止權，就勞基法第11條第5款「不能勝任工作」之認定，於法律上容許較大彈性，不必要求至確不能勝任之程度，只要雇主能合理證明勞工大致不能勝任工作之程度，即可許之，僅需未濫用權利者（例如解僱事由顯與職業適格性或勞務內容並無關聯），即為法之所許。
　⑴經查，採購人員工作包含促銷、安排活動、販賣商品、與廠商談判、合約簽訂、安排特賣及促銷活動、分配檔期，有採購招商訓練手冊附卷可查（見本院卷第89至115頁），另被告於原告入職2周內，對原告進行包含採購基本教案、廠商交易模式、特賣檔期規劃、商品提報、呈核事項、呈核事項實際操作、廠商洽談、簽訂合約注意事項、檔期業績報表分析、開發合約、排面調整會議等職務訓練，有採購處電器服飾部服飾採購試用期間訓練計畫表附卷可考（見本院卷第117頁），又另證人楊詠甯以LINE通知原告應報告業績、提出洽談檔期商品進度、進行業績報告、執行開發項目、報告廠商洽談進度等情，有LINE譯文附卷可查（見本院卷第123至125頁）。再原告工作內容包含廠商開發管理、商品開發、議價、報表分析、方案擬定、檔期活動安排及洽談、商品進銷管理、完成主管交辦事項等，有104人力銀行網站工作內容表附卷可參（見本院卷第253頁），亦為原告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㈠⒌），依此，堪認被告抗辯：原告職務內容包含報表分析、方案擬定與執行、行銷會議提報、廠商開發管理、比價、議價、談判、檔期活動安排與執行事宜、店鋪部門人員溝通及其他主管交辦事項等，應屬可採，且前開工作內容亦為原告應知悉且已知悉。
　⑵次查：
　①證人楊詠甯於本院審理時證稱：112年5月開始任職被告擔任進口服飾部採購經理，工作內容包含協助教育原告採購工作之流程及內容。原告任職內容在104徵才網有列明，原告任職後預計之工作內容如附表（見本院卷第121頁），包含業績回報、會議提報、洽談活動品項、特賣洽談、廠商開發等，是由我提出，但原告均未完成。其中促銷活動商品部分，原告共參與7次活動，但僅提報過1次促銷活動產品；另提報商品部分，程序為在固定行銷會議上提出，經會議通過後進行提報，需製作商品審核表並經總經理核後，方得建檔及上架，目前被告以兩週為一個活動檔期，一個檔期需要16支產品支應，故一個月要有32支提報商品，然原告僅提報過一支產品，且尚未經通過；又關於商品洽談部分，原告到職前有提供50家服飾廠商名單給原告，並將原告加入包含26位廠商在內的群組以利原告洽談，然原告並無執行。此外，我有陸陸續續口頭或以LINE提醒並建議原告提報商品的方向，但未見原告執行及報告，群組內並未看到原告聯繫的結果；再經我詢問原告是否有提報商品，原告也表示沒有。因此，我有將上開情形告知原告主管呂文財等語（見本院卷第264頁至267頁）。
　②證人呂文財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於113年1月前係任職被告擔任電器及服飾部經理，為原告主管。被告有提供「新進人員學習進度表」由員工自行填寫，完成後由我每週簽核，是針對工作內容評比；另新進人員任滿三個月後會需填寫考核表進行考核；然進行考核前，若該人員已有不適任情形，會先進行訪談，如果沒有改進，就會直接解僱。另原告係任職被告服飾部採購專員，入職前四周以學習為主，到第五週開始要有工作產出。關於原告工作內容部分，關於促銷商品部分，因為公司活動檔期很多，活動前一個月要跟廠商確認促銷商品數量是否足夠；另每個月要提出促銷計畫表，入職時也有提供給原告；又112年6月有告知原告請他提出促銷商品，但原告並未提出；此外，採購專員另需負責分析部門銷售狀況，此於入職時亦有口頭告知，並需在採購及門市群組公布分析結果，經理會一週瀏覽一次，此部分原告於入職時，就開始學習分析報表，但原告在入職前6週都沒有看業績的部分，故於第7週有另提醒原告要提出業績報表分析，但發現原告都沒有更新。因為原告任職期間表現不如預期，我為瞭解原告狀態，於112年7月10日，在公司的小會議室，就原告業績進度、交辦事項、回報事項、銷售狀況、促銷計畫進行訪談。但我認為原告就促銷品合作廠家數量沒有達到目標、基本營業報表沒看過原告製作、請原告回報問題也沒有回報，因此決定解僱原告等語（見本院卷第257至264頁）。
　③準此，互核證人楊詠甯及呂文財前開證述內容，關於原告未如期提出足夠數量促銷活動產品、洽談商品未成功提報、未如期提出銷售狀況分析報表等情，互核尚屬相符。
　⑶再查，原告經被告加入廠商群組，有LINE資料在卷可查（見本院卷第229至244頁），然原告於任職期間，固有就商品其促銷活動聯繫廠商，然並未成功提報商品抑或成功促成或安排促銷活動檔期，則有原告與證人楊詠甯之對話內容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287至297頁），則被告抗辯：原告未完成商品提報或活動安排，亦屬可採。
　⑷基此，被告抗辯：原告未完成主管交辦事項、未執行報表分析與業績查詢、未提出促銷產品銷售狀況與建議、未於例行行銷會議提出促銷計畫與提報促銷產品等情，即屬有據。依此，就工作成果及效率觀之，被告抗辯：原告有客觀上無法勝任工作之情形等情，即屬可採。
　2.原告固提出LINE對話譯文及新進人員學習進度表主張無不適任之情形等語。然查：
　⑴關於業績回報部分
　　被告抗辯：原告未為業績回報等語，為原告所否認。查，楊詠甯於112年7月10日10時24許於群組通知原告：「請在群組做業績說明，謝謝」等語，其後，經原告於7月10日10時59分於服課組，及於7月10日11時00分於鞋課群組，分別提出國興總業績、總業績二店表，有LINE譯文附卷可參（本院卷第173至177頁），則被告抗辯：原告未提出業績說明，尚非真實，惟原告任職期間並未再提出其他業績分析表格，亦有LINE附卷可參，則被告抗辯：原告未完成工作，亦非無稽。
　⑵關於會議提報部分
　　原告主張：楊詠甯口頭告知僅列席不用報告業績，且關於業績提報部分，原告於於112年6月13日、20日、27日、7月4日、11日、8月7日分別有提報服飾業績，另關於活動提報部分，原告於5月30日有提報加大尺碼服飾，及於6月27日有提報老船長特賣等語，為被告所否認。查：①6月13日楊詠甯詢問原告可否於行銷會議為業績報告，有LINE對話譯文附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80頁），原告固舉學習進度表主張已為報告等語。然該日學習進度表上登載係「檔期DM業績、去年同期業績、LINE業績，行銷會議資料業績分享，艾伯特8月特賣洽談」有學習進度表在卷可查（見本院卷第201頁），固堪認原告當日有學習業績分享項目，然關於業績資料分享為何人提出，尚屬未明，仍無從認定為原告所提出。②原告主張6月20日、27日有提報業績等語，然原告所提LINE為楊詠甯通知參與會議之提醒，無從認定原告有提報業績，有LINE附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81、183頁）。③原告主張7月4日有提報業績，然所提LINE（原證8-6，本院卷第169、183頁）對話譯文為6月27日及28日內容，無從據認所主張之內容，至學習進度表八，為聯繫廠商記錄，與業績提報亦無關連（見本院卷第184頁），仍難據為提報業績之證明。④原告主張7月11日有提報業績，然所提原證8-7（見本院卷第169頁）則為7月3日至7日之學習進度表，無從據認所主張之內容（見本院卷第169、184頁），此外，觀之其他LINE對話內容，亦無與該日業績提報相關之對話，則原告主張7月11日有提報業績，尚屬無據。⑤原告主張5月30日有提報加大尺碼服飾活動提報部分，原告所提LINE對話譯文為會議通知，無從認定原告當日有提報活動，有LINE附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86頁），⑥原告主張6月27日提報老船長特賣活動部分，然原告所提LINE對話譯文為會議通知，無從認定原告當日有提報活動，有LINE附卷可查（見本院卷第183頁），準此，依原告所為舉證均無從據以認定原告有對被告為業績及活動之提報，則被告抗辯：原告未完成工作，即屬可採。
　⑶關於洽談活動品項部分
　　原告主張：有洽談商品，為被告所否認。查原告主張112年6月27日、7月3日有詢問廠商芽比公司，有LINE附卷可查（本院卷第192頁），則原告此部分主張，應屬可採。然原告所舉LINE為對商品需求之告知，尚未達成合作意向，有前開譯文附卷可考，則被告抗辯：原告洽談商品未經提報，程序尚未完成，亦非無據。此外，1.原告主張6月27日有聯絡廠商信資公司，然未獲回應，惟原告所提LINE對話內容未有內文，無從認定原告有聯繫之事實（見本院卷第189頁）。2.原告主張6月29日、7月7日有詢問廠商惠新公司，並經該公司於7月10日有回應提供一支商品等語，然原告所提LINE內容僅通話之聯繫，未有商品之洽商，有LINE附卷可查（見本院卷第190頁）。3.原告主張6月27日、7月3日有詢問廠商本之豐，然所提LINE顯示名稱為「李柏修」無從認定是否有與所稱廠商聯繫。4.原告主張父親節活動已有提報老船長為額外促銷，然原告所提LINE（見本院卷第193頁）為原告對於楊詠甯工作內容之報告，並非對廠商商品之洽商。準此，原告主張前開時間有洽商活動品項，舉證仍有未足，被告抗辯：原告並未完成工作，即屬可取。
　⑷關於特賣洽談部分
　　原告主張有洽談特賣活動等語，為被告所否認。查原告舉老船長廠商合約業已用印，有申請單附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96頁），則原告主張此部分有洽談紀錄，即非無稽。然1.原告固舉學習進度表主張合約業已寄出等語，惟所指合約為何？未見原告另舉證為說明，無從據為有利於原告之認定。2.原告主張有洽談艾伯特廠商紀錄，然原告所提LINE為內部聯繫，至於所提DM手稿是否與特賣有關，尚非無疑，無從據為進行特賣洽談之證明（見本院卷第197至198頁）。3.至原告與思薇爾廠商、La New廠商洽談檔期，固有LINE附卷可參（本院卷第199、200頁），然既未針對檔期內容為討論，亦難據認與特賣活動相關，則被告抗辯：原告未完成工作，仍屬可採。
　⑸關於廠商開發部分
　　原告固提出學習進表（見本院卷第203至206頁）主張有主動開發及會議交辦6家廠商，惟學習進度表為原告自行填載，此外，原告並未提出其他事證以為說明，尚無從僅憑學習進度表而據為有利於原告之認定。
　⑹綜上，原告於任職期間固有聯繫廠商及商品，然並未成功提報商品及確定活動檔期及商品，則被告抗辯：原告並未完成工作、客觀上不能勝任採購專員工作，即非無據。　
　3.原告另舉學習進度表，主張：原告任職期間僅59日，於5至7週學習進度表上並未記載有何不適任之情形，則被告係第8週後方認為原告工作有過失，原告並無長期不回報問題、不製作分析報表、促銷計畫未達標之情形。然查，學習進度表為原告任職後自行填載之每日學習內容與進度，與工作成效是否達成被告需求或預期，並無關連，此外，原告工作表現未達被告需求，工作並未完成，業經證人楊詠甯及呂文財證述如前，則原告此部分主張，尚難據為有利於原告之認定。
　4.原告又舉系爭勞動契約、任職管理辦法另主張被告並未依約考核即解僱原告，則終止系爭勞動契約並非合法等語。
　⑴然查：「雙方約定乙方（即原告）應通過試用期考核，試用期以3個月（自112年5月16日起至112年8月15日止）為原則，試用期滿後，甲方（即被告）就乙方試用期間工作表現予以考核，考核通過者乙方得為正式員工。…若試用期間不適應工作內容，甲乙雙方得提前通知對方終止試用」系爭勞動契約第1條第2項定有明文。準此，被告正式員工資格之取得以經三個月試用期滿後經考核通過為條件，然依據但書約定，若試用期間不適應工作內容，仍得提前終止契約，準此，被告抗辯：因原告不適應工作內容，提前終止系爭勞動契約，與前開約定並無相違，原告主張被告必須考核原告後方得解僱原告，即有誤解。
　⑵至原告另主張被告未依據任職管理辦法提交新進人員試用期滿考核表供原告自評，解僱程序亦有瑕疵等語。然「新進同仁試用期為3個月，同仁試用期滿前一個月，人資部門應…出具該員適用之新進人員試用期滿考核表，請新進人員先進行自評…」被告之任職管理辦法第2.1條定有明文（見本院卷第213至214頁）。是員工自評時間為試用期滿前一個月，然原告自112年5月16日起任職被告，至112年7月13日止，尚未達試用期滿一個月之提交自評時間，則被告抗辯無提供原告自評之必要，亦非無憑，是原告此部分抗辯，仍有誤解。
　5.原告復主張：關於每週促銷商品銷售狀況分享、每週行銷會議之促銷計畫或商品提報均以週為單位，然被告於訪談後3日即解僱原告，給予原告之改善時間，顯然過短等語。查原告於112年5月16日起即任職被告，期間亦經被告舉辦教育訓練，有訓練計畫表、採購招商訓練手冊卷可參（本院卷第89117頁），且關於工作內容及進度，業經證人楊詠甯及呂文財以LINE於群組每日或每週通知及交辦，並有LINE附卷可考（本院卷第123至127頁、245至251頁、275至276頁），則原告對於工作內容及需求，當能知悉及進行，原告主張不知悉工作內容，即非有理；而被告既透過證人多次通知原告改善，顯然並非遲至112年7月10日方進行檢討。則原告主張：改善時間過短等語，即非可採。　
　6.準此，揆諸上開說明，法律上就勞工於試用期間有否勞基法第11條第5款「不能勝任工作」之認定，容許較大彈性，並未要求至確不能勝任之程度，亦不以有考核機制為必要。112年5月16日起至同年112年8月15日止為原告之試用期間，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三㈠⒉），既然採購工作之重點在提報商品、談妥檔期活動、提報業績分析，則以原告工作效率、進度、時有需提醒事項觀之，被告業已合理證明原告有大致不能勝任採購工作之狀況，被告於勞動契約之前階段（試驗）在訪談後檢討後，做成解僱原告之決定，尚屬合理有據，難謂有權利濫用之舉，即難遽認被告解僱原告為違法。
　㈢原告請求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及給付解僱日起至復職日為止工資、並按月提繳退休金至系爭個人專戶之請求，是否有理由？　
　　查系爭勞動契約業經被告合法終止，業經本院認定如前，則原告請求確認兩造僱傭關係存在，及給付工資並提繳退休金之系爭個人專戶，即非有據，並非可採。
五、綜上，本件被告解僱原告、終止兩造勞動契約均屬合法，原告請求確認兩造僱傭關係存在，請求繼續給付工資及提繳勞工退休金，為無理由，均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0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陳航代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1　　日
                                 書記官  陳建分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訴字第301號
原      告  宋進昌    住○○市○○區○○路0段000號13樓之

訴訟代理人  范其瑄律師
被      告  大買家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博鈞  
訴訟代理人  黃儀采  
            黃鈞鴻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5
月1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於民國112年5月16日起受僱被告，擔任電器
    服飾部採購管理幹部，每月薪資新台幣（下同）45,000元，
    工作期間努力負責，然被告竟於112年7月13日片面、無由終
    止兩造勞動契約，業已違反安置前置義務及解僱最後手段性
    ，所為終止並非合法；其後，經原告申請勞資爭議調解並未
    成立。為此，爰依兩造勞動契約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1.
    確認兩造僱傭關係存在。2.被告應自112年7月14日起至復職
    之前一日止，按月給付原告薪資45,000元，及自各期應給付
    翌日即每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
    利息。3.被告應自112年7月14日起至原告復職之日止，按月
    提繳2,748元至至勞保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下稱
    系爭個人專戶）
二、被告則以：
　㈠1.兩造於112年5月16日簽立勞動契約書（下稱系爭勞動契約
    ），由被告僱用原告擔任被告北屯店電器服飾部採購專員，
    工作內容為報表分析、方案擬定與執行、行銷會議提報、廠
    商開發管理、比價、議價、談判、檔期活動安排與執行事宜
    、店鋪部門人員溝通及其他主管交辦事項等，2.然原告任職
    期間屢未完成主管交辦事項、且未執行報表分析與業績查詢
    、亦未提出促銷產品銷售狀況與建議、又未於例行行銷會議
    提出促銷計畫與提報促銷產品，多次經主管及長官提醒及要
    求仍未見改善，再經主管呂文財經理於112年7月10日訪談溝
    通，仍不思檢討改進，且態度不佳，則原告主觀及客觀上均
    確有不能勝任工作之情事。3.原告尚在試用期間，原告既已
    不適應工作內容，則被告於112年7月13日依系爭勞動契約及
    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1條第5款規定，終止兩造勞
    動契約並無不法；則原告請求確認兩造僱傭關係存在，請求
    按月給付薪資及提繳退休金至系爭個人專戶並非有理。
　㈡並聲明：1.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2.如受不利益
    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予假執行。
三、爭執與不爭執事項　　
　㈠不爭執之事項
　⒈原告於112年5月16日起擔任被告之採購管理幹部。每月薪資
    為45,000元。
  ⒉兩造間有簽訂系爭勞動契約，原告於被告終止契約時前，尚
    在試用期間。
  ⒊被告於112年7月13日以勞基法第11條第5款規定為由，通知原
    告因其不能勝任工作，即日終止與原告間僱傭關係。
  ⒋原告於112年7月17日及8月1日勞資調解時，皆有向被告代理
    人表示要恢復僱傭關係。
　⒌採購人員之工作內容如被證12（見本院卷第253頁）。
　⒍系爭勞動契約為兩造親簽。
  ⒎被告對員工之訓練手冊如被證2（見本院卷第89至115頁）。
  ⒏被告對原告任職期間訓練計畫表如被證3（見本院卷第117頁
    ）。    
  ㈡爭執事項
  ⒈被告於112年7月13日依勞基法第11條第5款之規定，以原告不
    能勝任工作為由，解僱原告，是否為合法解僱？是否符合解
    僱最後手段性？
  ⒉原告請求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及給付解僱日起至復職
    日為止工資、並按月提繳退休金至系爭個人專戶之請求，是
    否有理由？　
四、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者，不得提起之；確認證書真偽或為法律關係基礎事實存否
    之訴，亦同，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定有明文。所謂即受
    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因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致
    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項危險得以對於
    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之者而言（最高法院27年上字第316號
    、42年台上字第1031號裁判要旨參照）。本件原告主張兩造
    間僱傭關係存在，惟被告否認之，是原告聲明一提起確認兩
    造間僱傭關係存在之訴，自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㈡被告於112年7月13日依勞基法第11條第5款之規定，以原告不
    能勝任工作為由，解僱原告，是否為合法解僱？是否符合解
    僱最後手段性？
　⒈按勞工對於所擔任之工作確不能勝任時，雇主得預告勞工終
    止勞動契約，勞基法第11條第5款定有明文。次按勞動契約
    附有合理試用期間之約款者，雇主於試用期間內，觀察試用
    勞工之業務能力、操守、適應企業文化及應對態度，本於具
    體之事實而為合理、具體與客觀之評價，判斷該勞工如不適
    格，雇主於試用期間或期滿後終止勞動契約，於未濫用權利
    之情形下，其終止勞動契約具正當性（最高法院109年度台
    上字第3189號、2722號民事判決意旨）。此外，我國勞基法
    並未就試用期間或試用契約制定明文規範，而一般企業雇主
    僱用新進員工，亦僅對該員工所陳之學、經歷為形式上審查
    ，未能真正瞭解該名員工是否能勝任工作，因此，在正式締
    結勞動契約前先行約定試用期間，藉以評價新進勞工之職務
    適格性與能力，作為雇主是否願與之締結正式勞動契約之考
    量，而勞工於試用期間內，亦得評估企業環境與將來發展空
    間，決定是否繼續受僱於該企業，基於契約自由原則，倘若
    勞工與雇主間有試用期間之合意，且依該勞工所欲擔任工作
    之性質，確有試用之必要，自應承認試用期間之約定為合法
    有效。再者，試用契約之目的，既在於試驗、審查勞工是否
    具備勝任工作之能力，故在試用期間屆滿後是否正式僱用，
    即應視試驗、審查之結果而定，且在試用期間因仍屬於締結
    正式勞動契約之前階（試驗、審查）階段，是雙方當事人原
    則上均應得隨時終止契約，此類情事應不限於勞基法第11、
    12條等相關規定法定事由，則為符合試用契約之本質、經濟
    目的，亦不宜將試用契約之終止事由，解為僅限於勞基法所
    規定之事由，而不得任意終止，若試用期間內仍要求雇主應
    有勞基法第11、12條之法定終止事由或最後手段性始得終止
    勞動契約，對照前開所述，則承認或賦予勞資雙方在試用期
    間可保留終止權，即無意義可言，準此，雇主以試用勞工不
    適格為由，行使所保留之終止權，就勞基法第11條第5款「
    不能勝任工作」之認定，於法律上容許較大彈性，不必要求
    至確不能勝任之程度，只要雇主能合理證明勞工大致不能勝
    任工作之程度，即可許之，僅需未濫用權利者（例如解僱事
    由顯與職業適格性或勞務內容並無關聯），即為法之所許。
　⑴經查，採購人員工作包含促銷、安排活動、販賣商品、與廠
    商談判、合約簽訂、安排特賣及促銷活動、分配檔期，有採
    購招商訓練手冊附卷可查（見本院卷第89至115頁），另被
    告於原告入職2周內，對原告進行包含採購基本教案、廠商
    交易模式、特賣檔期規劃、商品提報、呈核事項、呈核事項
    實際操作、廠商洽談、簽訂合約注意事項、檔期業績報表分
    析、開發合約、排面調整會議等職務訓練，有採購處電器服
    飾部服飾採購試用期間訓練計畫表附卷可考（見本院卷第11
    7頁），又另證人楊詠甯以LINE通知原告應報告業績、提出
    洽談檔期商品進度、進行業績報告、執行開發項目、報告廠
    商洽談進度等情，有LINE譯文附卷可查（見本院卷第123至1
    25頁）。再原告工作內容包含廠商開發管理、商品開發、議
    價、報表分析、方案擬定、檔期活動安排及洽談、商品進銷
    管理、完成主管交辦事項等，有104人力銀行網站工作內容
    表附卷可參（見本院卷第253頁），亦為原告所不爭執（見
    不爭執事項㈠⒌），依此，堪認被告抗辯：原告職務內容包
    含報表分析、方案擬定與執行、行銷會議提報、廠商開發管
    理、比價、議價、談判、檔期活動安排與執行事宜、店鋪部
    門人員溝通及其他主管交辦事項等，應屬可採，且前開工作
    內容亦為原告應知悉且已知悉。
　⑵次查：
　①證人楊詠甯於本院審理時證稱：112年5月開始任職被告擔任
    進口服飾部採購經理，工作內容包含協助教育原告採購工作
    之流程及內容。原告任職內容在104徵才網有列明，原告任
    職後預計之工作內容如附表（見本院卷第121頁），包含業
    績回報、會議提報、洽談活動品項、特賣洽談、廠商開發等
    ，是由我提出，但原告均未完成。其中促銷活動商品部分，
    原告共參與7次活動，但僅提報過1次促銷活動產品；另提報
    商品部分，程序為在固定行銷會議上提出，經會議通過後進
    行提報，需製作商品審核表並經總經理核後，方得建檔及上
    架，目前被告以兩週為一個活動檔期，一個檔期需要16支產
    品支應，故一個月要有32支提報商品，然原告僅提報過一支
    產品，且尚未經通過；又關於商品洽談部分，原告到職前有
    提供50家服飾廠商名單給原告，並將原告加入包含26位廠商
    在內的群組以利原告洽談，然原告並無執行。此外，我有陸
    陸續續口頭或以LINE提醒並建議原告提報商品的方向，但未
    見原告執行及報告，群組內並未看到原告聯繫的結果；再經
    我詢問原告是否有提報商品，原告也表示沒有。因此，我有
    將上開情形告知原告主管呂文財等語（見本院卷第264頁至2
    67頁）。
　②證人呂文財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於113年1月前係任職被告
    擔任電器及服飾部經理，為原告主管。被告有提供「新進人
    員學習進度表」由員工自行填寫，完成後由我每週簽核，是
    針對工作內容評比；另新進人員任滿三個月後會需填寫考核
    表進行考核；然進行考核前，若該人員已有不適任情形，會
    先進行訪談，如果沒有改進，就會直接解僱。另原告係任職
    被告服飾部採購專員，入職前四周以學習為主，到第五週開
    始要有工作產出。關於原告工作內容部分，關於促銷商品部
    分，因為公司活動檔期很多，活動前一個月要跟廠商確認促
    銷商品數量是否足夠；另每個月要提出促銷計畫表，入職時
    也有提供給原告；又112年6月有告知原告請他提出促銷商品
    ，但原告並未提出；此外，採購專員另需負責分析部門銷售
    狀況，此於入職時亦有口頭告知，並需在採購及門市群組公
    布分析結果，經理會一週瀏覽一次，此部分原告於入職時，
    就開始學習分析報表，但原告在入職前6週都沒有看業績的
    部分，故於第7週有另提醒原告要提出業績報表分析，但發
    現原告都沒有更新。因為原告任職期間表現不如預期，我為
    瞭解原告狀態，於112年7月10日，在公司的小會議室，就原
    告業績進度、交辦事項、回報事項、銷售狀況、促銷計畫進
    行訪談。但我認為原告就促銷品合作廠家數量沒有達到目標
    、基本營業報表沒看過原告製作、請原告回報問題也沒有回
    報，因此決定解僱原告等語（見本院卷第257至264頁）。
　③準此，互核證人楊詠甯及呂文財前開證述內容，關於原告未
    如期提出足夠數量促銷活動產品、洽談商品未成功提報、未
    如期提出銷售狀況分析報表等情，互核尚屬相符。
　⑶再查，原告經被告加入廠商群組，有LINE資料在卷可查（見
    本院卷第229至244頁），然原告於任職期間，固有就商品其
    促銷活動聯繫廠商，然並未成功提報商品抑或成功促成或安
    排促銷活動檔期，則有原告與證人楊詠甯之對話內容在卷可
    參（見本院卷第287至297頁），則被告抗辯：原告未完成商
    品提報或活動安排，亦屬可採。
　⑷基此，被告抗辯：原告未完成主管交辦事項、未執行報表分
    析與業績查詢、未提出促銷產品銷售狀況與建議、未於例行
    行銷會議提出促銷計畫與提報促銷產品等情，即屬有據。依
    此，就工作成果及效率觀之，被告抗辯：原告有客觀上無法
    勝任工作之情形等情，即屬可採。
　2.原告固提出LINE對話譯文及新進人員學習進度表主張無不適
    任之情形等語。然查：
　⑴關於業績回報部分
　　被告抗辯：原告未為業績回報等語，為原告所否認。查，楊
    詠甯於112年7月10日10時24許於群組通知原告：「請在群組
    做業績說明，謝謝」等語，其後，經原告於7月10日10時59
    分於服課組，及於7月10日11時00分於鞋課群組，分別提出
    國興總業績、總業績二店表，有LINE譯文附卷可參（本院卷
    第173至177頁），則被告抗辯：原告未提出業績說明，尚非
    真實，惟原告任職期間並未再提出其他業績分析表格，亦有
    LINE附卷可參，則被告抗辯：原告未完成工作，亦非無稽。
　⑵關於會議提報部分
　　原告主張：楊詠甯口頭告知僅列席不用報告業績，且關於業
    績提報部分，原告於於112年6月13日、20日、27日、7月4日
    、11日、8月7日分別有提報服飾業績，另關於活動提報部分
    ，原告於5月30日有提報加大尺碼服飾，及於6月27日有提報
    老船長特賣等語，為被告所否認。查：①6月13日楊詠甯詢問
    原告可否於行銷會議為業績報告，有LINE對話譯文附卷可參
    （見本院卷第180頁），原告固舉學習進度表主張已為報告
    等語。然該日學習進度表上登載係「檔期DM業績、去年同期
    業績、LINE業績，行銷會議資料業績分享，艾伯特8月特賣
    洽談」有學習進度表在卷可查（見本院卷第201頁），固堪
    認原告當日有學習業績分享項目，然關於業績資料分享為何
    人提出，尚屬未明，仍無從認定為原告所提出。②原告主張6
    月20日、27日有提報業績等語，然原告所提LINE為楊詠甯通
    知參與會議之提醒，無從認定原告有提報業績，有LINE附卷
    可參（見本院卷第181、183頁）。③原告主張7月4日有提報
    業績，然所提LINE（原證8-6，本院卷第169、183頁）對話
    譯文為6月27日及28日內容，無從據認所主張之內容，至學
    習進度表八，為聯繫廠商記錄，與業績提報亦無關連（見本
    院卷第184頁），仍難據為提報業績之證明。④原告主張7月1
    1日有提報業績，然所提原證8-7（見本院卷第169頁）則為7
    月3日至7日之學習進度表，無從據認所主張之內容（見本院
    卷第169、184頁），此外，觀之其他LINE對話內容，亦無與
    該日業績提報相關之對話，則原告主張7月11日有提報業績
    ，尚屬無據。⑤原告主張5月30日有提報加大尺碼服飾活動提
    報部分，原告所提LINE對話譯文為會議通知，無從認定原告
    當日有提報活動，有LINE附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86頁），⑥
    原告主張6月27日提報老船長特賣活動部分，然原告所提LIN
    E對話譯文為會議通知，無從認定原告當日有提報活動，有L
    INE附卷可查（見本院卷第183頁），準此，依原告所為舉證
    均無從據以認定原告有對被告為業績及活動之提報，則被告
    抗辯：原告未完成工作，即屬可採。
　⑶關於洽談活動品項部分
　　原告主張：有洽談商品，為被告所否認。查原告主張112年6
    月27日、7月3日有詢問廠商芽比公司，有LINE附卷可查（本
    院卷第192頁），則原告此部分主張，應屬可採。然原告所
    舉LINE為對商品需求之告知，尚未達成合作意向，有前開譯
    文附卷可考，則被告抗辯：原告洽談商品未經提報，程序尚
    未完成，亦非無據。此外，1.原告主張6月27日有聯絡廠商
    信資公司，然未獲回應，惟原告所提LINE對話內容未有內文
    ，無從認定原告有聯繫之事實（見本院卷第189頁）。2.原
    告主張6月29日、7月7日有詢問廠商惠新公司，並經該公司
    於7月10日有回應提供一支商品等語，然原告所提LINE內容
    僅通話之聯繫，未有商品之洽商，有LINE附卷可查（見本院
    卷第190頁）。3.原告主張6月27日、7月3日有詢問廠商本之
    豐，然所提LINE顯示名稱為「李柏修」無從認定是否有與所
    稱廠商聯繫。4.原告主張父親節活動已有提報老船長為額外
    促銷，然原告所提LINE（見本院卷第193頁）為原告對於楊
    詠甯工作內容之報告，並非對廠商商品之洽商。準此，原告
    主張前開時間有洽商活動品項，舉證仍有未足，被告抗辯：
    原告並未完成工作，即屬可取。
　⑷關於特賣洽談部分
　　原告主張有洽談特賣活動等語，為被告所否認。查原告舉老
    船長廠商合約業已用印，有申請單附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9
    6頁），則原告主張此部分有洽談紀錄，即非無稽。然1.原
    告固舉學習進度表主張合約業已寄出等語，惟所指合約為何
    ？未見原告另舉證為說明，無從據為有利於原告之認定。2.
    原告主張有洽談艾伯特廠商紀錄，然原告所提LINE為內部聯
    繫，至於所提DM手稿是否與特賣有關，尚非無疑，無從據為
    進行特賣洽談之證明（見本院卷第197至198頁）。3.至原告
    與思薇爾廠商、La New廠商洽談檔期，固有LINE附卷可參（
    本院卷第199、200頁），然既未針對檔期內容為討論，亦難
    據認與特賣活動相關，則被告抗辯：原告未完成工作，仍屬
    可採。
　⑸關於廠商開發部分
　　原告固提出學習進表（見本院卷第203至206頁）主張有主動
    開發及會議交辦6家廠商，惟學習進度表為原告自行填載，
    此外，原告並未提出其他事證以為說明，尚無從僅憑學習進
    度表而據為有利於原告之認定。
　⑹綜上，原告於任職期間固有聯繫廠商及商品，然並未成功提
    報商品及確定活動檔期及商品，則被告抗辯：原告並未完成
    工作、客觀上不能勝任採購專員工作，即非無據。　
　3.原告另舉學習進度表，主張：原告任職期間僅59日，於5至7
    週學習進度表上並未記載有何不適任之情形，則被告係第8
    週後方認為原告工作有過失，原告並無長期不回報問題、不
    製作分析報表、促銷計畫未達標之情形。然查，學習進度表
    為原告任職後自行填載之每日學習內容與進度，與工作成效
    是否達成被告需求或預期，並無關連，此外，原告工作表現
    未達被告需求，工作並未完成，業經證人楊詠甯及呂文財證
    述如前，則原告此部分主張，尚難據為有利於原告之認定。
　4.原告又舉系爭勞動契約、任職管理辦法另主張被告並未依約
    考核即解僱原告，則終止系爭勞動契約並非合法等語。
　⑴然查：「雙方約定乙方（即原告）應通過試用期考核，試用
    期以3個月（自112年5月16日起至112年8月15日止）為原則
    ，試用期滿後，甲方（即被告）就乙方試用期間工作表現予
    以考核，考核通過者乙方得為正式員工。…若試用期間不適
    應工作內容，甲乙雙方得提前通知對方終止試用」系爭勞動
    契約第1條第2項定有明文。準此，被告正式員工資格之取得
    以經三個月試用期滿後經考核通過為條件，然依據但書約定
    ，若試用期間不適應工作內容，仍得提前終止契約，準此，
    被告抗辯：因原告不適應工作內容，提前終止系爭勞動契約
    ，與前開約定並無相違，原告主張被告必須考核原告後方得
    解僱原告，即有誤解。
　⑵至原告另主張被告未依據任職管理辦法提交新進人員試用期
    滿考核表供原告自評，解僱程序亦有瑕疵等語。然「新進同
    仁試用期為3個月，同仁試用期滿前一個月，人資部門應…出
    具該員適用之新進人員試用期滿考核表，請新進人員先進行
    自評…」被告之任職管理辦法第2.1條定有明文（見本院卷第
    213至214頁）。是員工自評時間為試用期滿前一個月，然原
    告自112年5月16日起任職被告，至112年7月13日止，尚未達
    試用期滿一個月之提交自評時間，則被告抗辯無提供原告自
    評之必要，亦非無憑，是原告此部分抗辯，仍有誤解。
　5.原告復主張：關於每週促銷商品銷售狀況分享、每週行銷會
    議之促銷計畫或商品提報均以週為單位，然被告於訪談後3
    日即解僱原告，給予原告之改善時間，顯然過短等語。查原
    告於112年5月16日起即任職被告，期間亦經被告舉辦教育訓
    練，有訓練計畫表、採購招商訓練手冊卷可參（本院卷第89
    117頁），且關於工作內容及進度，業經證人楊詠甯及呂文
    財以LINE於群組每日或每週通知及交辦，並有LINE附卷可考
    （本院卷第123至127頁、245至251頁、275至276頁），則原
    告對於工作內容及需求，當能知悉及進行，原告主張不知悉
    工作內容，即非有理；而被告既透過證人多次通知原告改善
    ，顯然並非遲至112年7月10日方進行檢討。則原告主張：改
    善時間過短等語，即非可採。　
　6.準此，揆諸上開說明，法律上就勞工於試用期間有否勞基法
    第11條第5款「不能勝任工作」之認定，容許較大彈性，並
    未要求至確不能勝任之程度，亦不以有考核機制為必要。11
    2年5月16日起至同年112年8月15日止為原告之試用期間，為
    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三㈠⒉），既然採購工作之重點
    在提報商品、談妥檔期活動、提報業績分析，則以原告工作
    效率、進度、時有需提醒事項觀之，被告業已合理證明原告
    有大致不能勝任採購工作之狀況，被告於勞動契約之前階段
    （試驗）在訪談後檢討後，做成解僱原告之決定，尚屬合理
    有據，難謂有權利濫用之舉，即難遽認被告解僱原告為違法
    。
　㈢原告請求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及給付解僱日起至復職
    日為止工資、並按月提繳退休金至系爭個人專戶之請求，是
    否有理由？　
　　查系爭勞動契約業經被告合法終止，業經本院認定如前，則
    原告請求確認兩造僱傭關係存在，及給付工資並提繳退休金
    之系爭個人專戶，即非有據，並非可採。
五、綜上，本件被告解僱原告、終止兩造勞動契約均屬合法，原
    告請求確認兩造僱傭關係存在，請求繼續給付工資及提繳勞
    工退休金，為無理由，均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核與判決結果
    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0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陳航代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1　　日
                                 書記官  陳建分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訴字第301號
原      告  宋進昌    住○○市○○區○○路0段000號13樓之

訴訟代理人  范其瑄律師
被      告  大買家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博鈞  
訴訟代理人  黃儀采  
            黃鈞鴻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5月1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於民國112年5月16日起受僱被告，擔任電器服飾部採購管理幹部，每月薪資新台幣（下同）45,000元，工作期間努力負責，然被告竟於112年7月13日片面、無由終止兩造勞動契約，業已違反安置前置義務及解僱最後手段性，所為終止並非合法；其後，經原告申請勞資爭議調解並未成立。為此，爰依兩造勞動契約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1.確認兩造僱傭關係存在。2.被告應自112年7月14日起至復職之前一日止，按月給付原告薪資45,000元，及自各期應給付翌日即每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3.被告應自112年7月14日起至原告復職之日止，按月提繳2,748元至至勞保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下稱系爭個人專戶）
二、被告則以：
　㈠1.兩造於112年5月16日簽立勞動契約書（下稱系爭勞動契約），由被告僱用原告擔任被告北屯店電器服飾部採購專員，工作內容為報表分析、方案擬定與執行、行銷會議提報、廠商開發管理、比價、議價、談判、檔期活動安排與執行事宜、店鋪部門人員溝通及其他主管交辦事項等，2.然原告任職期間屢未完成主管交辦事項、且未執行報表分析與業績查詢、亦未提出促銷產品銷售狀況與建議、又未於例行行銷會議提出促銷計畫與提報促銷產品，多次經主管及長官提醒及要求仍未見改善，再經主管呂文財經理於112年7月10日訪談溝通，仍不思檢討改進，且態度不佳，則原告主觀及客觀上均確有不能勝任工作之情事。3.原告尚在試用期間，原告既已不適應工作內容，則被告於112年7月13日依系爭勞動契約及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1條第5款規定，終止兩造勞動契約並無不法；則原告請求確認兩造僱傭關係存在，請求按月給付薪資及提繳退休金至系爭個人專戶並非有理。
　㈡並聲明：1.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2.如受不利益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予假執行。
三、爭執與不爭執事項　　
　㈠不爭執之事項
　⒈原告於112年5月16日起擔任被告之採購管理幹部。每月薪資為45,000元。
  ⒉兩造間有簽訂系爭勞動契約，原告於被告終止契約時前，尚在試用期間。
  ⒊被告於112年7月13日以勞基法第11條第5款規定為由，通知原告因其不能勝任工作，即日終止與原告間僱傭關係。
  ⒋原告於112年7月17日及8月1日勞資調解時，皆有向被告代理人表示要恢復僱傭關係。
　⒌採購人員之工作內容如被證12（見本院卷第253頁）。
　⒍系爭勞動契約為兩造親簽。
  ⒎被告對員工之訓練手冊如被證2（見本院卷第89至115頁）。
  ⒏被告對原告任職期間訓練計畫表如被證3（見本院卷第117頁）。    
  ㈡爭執事項
  ⒈被告於112年7月13日依勞基法第11條第5款之規定，以原告不能勝任工作為由，解僱原告，是否為合法解僱？是否符合解僱最後手段性？
  ⒉原告請求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及給付解僱日起至復職日為止工資、並按月提繳退休金至系爭個人專戶之請求，是否有理由？　
四、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確認證書真偽或為法律關係基礎事實存否之訴，亦同，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定有明文。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因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項危險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之者而言（最高法院27年上字第316號、42年台上字第1031號裁判要旨參照）。本件原告主張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惟被告否認之，是原告聲明一提起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之訴，自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㈡被告於112年7月13日依勞基法第11條第5款之規定，以原告不能勝任工作為由，解僱原告，是否為合法解僱？是否符合解僱最後手段性？
　⒈按勞工對於所擔任之工作確不能勝任時，雇主得預告勞工終止勞動契約，勞基法第11條第5款定有明文。次按勞動契約附有合理試用期間之約款者，雇主於試用期間內，觀察試用勞工之業務能力、操守、適應企業文化及應對態度，本於具體之事實而為合理、具體與客觀之評價，判斷該勞工如不適格，雇主於試用期間或期滿後終止勞動契約，於未濫用權利之情形下，其終止勞動契約具正當性（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3189號、2722號民事判決意旨）。此外，我國勞基法並未就試用期間或試用契約制定明文規範，而一般企業雇主僱用新進員工，亦僅對該員工所陳之學、經歷為形式上審查，未能真正瞭解該名員工是否能勝任工作，因此，在正式締結勞動契約前先行約定試用期間，藉以評價新進勞工之職務適格性與能力，作為雇主是否願與之締結正式勞動契約之考量，而勞工於試用期間內，亦得評估企業環境與將來發展空間，決定是否繼續受僱於該企業，基於契約自由原則，倘若勞工與雇主間有試用期間之合意，且依該勞工所欲擔任工作之性質，確有試用之必要，自應承認試用期間之約定為合法有效。再者，試用契約之目的，既在於試驗、審查勞工是否具備勝任工作之能力，故在試用期間屆滿後是否正式僱用，即應視試驗、審查之結果而定，且在試用期間因仍屬於締結正式勞動契約之前階（試驗、審查）階段，是雙方當事人原則上均應得隨時終止契約，此類情事應不限於勞基法第11、12條等相關規定法定事由，則為符合試用契約之本質、經濟目的，亦不宜將試用契約之終止事由，解為僅限於勞基法所規定之事由，而不得任意終止，若試用期間內仍要求雇主應有勞基法第11、12條之法定終止事由或最後手段性始得終止勞動契約，對照前開所述，則承認或賦予勞資雙方在試用期間可保留終止權，即無意義可言，準此，雇主以試用勞工不適格為由，行使所保留之終止權，就勞基法第11條第5款「不能勝任工作」之認定，於法律上容許較大彈性，不必要求至確不能勝任之程度，只要雇主能合理證明勞工大致不能勝任工作之程度，即可許之，僅需未濫用權利者（例如解僱事由顯與職業適格性或勞務內容並無關聯），即為法之所許。
　⑴經查，採購人員工作包含促銷、安排活動、販賣商品、與廠商談判、合約簽訂、安排特賣及促銷活動、分配檔期，有採購招商訓練手冊附卷可查（見本院卷第89至115頁），另被告於原告入職2周內，對原告進行包含採購基本教案、廠商交易模式、特賣檔期規劃、商品提報、呈核事項、呈核事項實際操作、廠商洽談、簽訂合約注意事項、檔期業績報表分析、開發合約、排面調整會議等職務訓練，有採購處電器服飾部服飾採購試用期間訓練計畫表附卷可考（見本院卷第117頁），又另證人楊詠甯以LINE通知原告應報告業績、提出洽談檔期商品進度、進行業績報告、執行開發項目、報告廠商洽談進度等情，有LINE譯文附卷可查（見本院卷第123至125頁）。再原告工作內容包含廠商開發管理、商品開發、議價、報表分析、方案擬定、檔期活動安排及洽談、商品進銷管理、完成主管交辦事項等，有104人力銀行網站工作內容表附卷可參（見本院卷第253頁），亦為原告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㈠⒌），依此，堪認被告抗辯：原告職務內容包含報表分析、方案擬定與執行、行銷會議提報、廠商開發管理、比價、議價、談判、檔期活動安排與執行事宜、店鋪部門人員溝通及其他主管交辦事項等，應屬可採，且前開工作內容亦為原告應知悉且已知悉。
　⑵次查：
　①證人楊詠甯於本院審理時證稱：112年5月開始任職被告擔任進口服飾部採購經理，工作內容包含協助教育原告採購工作之流程及內容。原告任職內容在104徵才網有列明，原告任職後預計之工作內容如附表（見本院卷第121頁），包含業績回報、會議提報、洽談活動品項、特賣洽談、廠商開發等，是由我提出，但原告均未完成。其中促銷活動商品部分，原告共參與7次活動，但僅提報過1次促銷活動產品；另提報商品部分，程序為在固定行銷會議上提出，經會議通過後進行提報，需製作商品審核表並經總經理核後，方得建檔及上架，目前被告以兩週為一個活動檔期，一個檔期需要16支產品支應，故一個月要有32支提報商品，然原告僅提報過一支產品，且尚未經通過；又關於商品洽談部分，原告到職前有提供50家服飾廠商名單給原告，並將原告加入包含26位廠商在內的群組以利原告洽談，然原告並無執行。此外，我有陸陸續續口頭或以LINE提醒並建議原告提報商品的方向，但未見原告執行及報告，群組內並未看到原告聯繫的結果；再經我詢問原告是否有提報商品，原告也表示沒有。因此，我有將上開情形告知原告主管呂文財等語（見本院卷第264頁至267頁）。
　②證人呂文財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於113年1月前係任職被告擔任電器及服飾部經理，為原告主管。被告有提供「新進人員學習進度表」由員工自行填寫，完成後由我每週簽核，是針對工作內容評比；另新進人員任滿三個月後會需填寫考核表進行考核；然進行考核前，若該人員已有不適任情形，會先進行訪談，如果沒有改進，就會直接解僱。另原告係任職被告服飾部採購專員，入職前四周以學習為主，到第五週開始要有工作產出。關於原告工作內容部分，關於促銷商品部分，因為公司活動檔期很多，活動前一個月要跟廠商確認促銷商品數量是否足夠；另每個月要提出促銷計畫表，入職時也有提供給原告；又112年6月有告知原告請他提出促銷商品，但原告並未提出；此外，採購專員另需負責分析部門銷售狀況，此於入職時亦有口頭告知，並需在採購及門市群組公布分析結果，經理會一週瀏覽一次，此部分原告於入職時，就開始學習分析報表，但原告在入職前6週都沒有看業績的部分，故於第7週有另提醒原告要提出業績報表分析，但發現原告都沒有更新。因為原告任職期間表現不如預期，我為瞭解原告狀態，於112年7月10日，在公司的小會議室，就原告業績進度、交辦事項、回報事項、銷售狀況、促銷計畫進行訪談。但我認為原告就促銷品合作廠家數量沒有達到目標、基本營業報表沒看過原告製作、請原告回報問題也沒有回報，因此決定解僱原告等語（見本院卷第257至264頁）。
　③準此，互核證人楊詠甯及呂文財前開證述內容，關於原告未如期提出足夠數量促銷活動產品、洽談商品未成功提報、未如期提出銷售狀況分析報表等情，互核尚屬相符。
　⑶再查，原告經被告加入廠商群組，有LINE資料在卷可查（見本院卷第229至244頁），然原告於任職期間，固有就商品其促銷活動聯繫廠商，然並未成功提報商品抑或成功促成或安排促銷活動檔期，則有原告與證人楊詠甯之對話內容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287至297頁），則被告抗辯：原告未完成商品提報或活動安排，亦屬可採。
　⑷基此，被告抗辯：原告未完成主管交辦事項、未執行報表分析與業績查詢、未提出促銷產品銷售狀況與建議、未於例行行銷會議提出促銷計畫與提報促銷產品等情，即屬有據。依此，就工作成果及效率觀之，被告抗辯：原告有客觀上無法勝任工作之情形等情，即屬可採。
　2.原告固提出LINE對話譯文及新進人員學習進度表主張無不適任之情形等語。然查：
　⑴關於業績回報部分
　　被告抗辯：原告未為業績回報等語，為原告所否認。查，楊詠甯於112年7月10日10時24許於群組通知原告：「請在群組做業績說明，謝謝」等語，其後，經原告於7月10日10時59分於服課組，及於7月10日11時00分於鞋課群組，分別提出國興總業績、總業績二店表，有LINE譯文附卷可參（本院卷第173至177頁），則被告抗辯：原告未提出業績說明，尚非真實，惟原告任職期間並未再提出其他業績分析表格，亦有LINE附卷可參，則被告抗辯：原告未完成工作，亦非無稽。
　⑵關於會議提報部分
　　原告主張：楊詠甯口頭告知僅列席不用報告業績，且關於業績提報部分，原告於於112年6月13日、20日、27日、7月4日、11日、8月7日分別有提報服飾業績，另關於活動提報部分，原告於5月30日有提報加大尺碼服飾，及於6月27日有提報老船長特賣等語，為被告所否認。查：①6月13日楊詠甯詢問原告可否於行銷會議為業績報告，有LINE對話譯文附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80頁），原告固舉學習進度表主張已為報告等語。然該日學習進度表上登載係「檔期DM業績、去年同期業績、LINE業績，行銷會議資料業績分享，艾伯特8月特賣洽談」有學習進度表在卷可查（見本院卷第201頁），固堪認原告當日有學習業績分享項目，然關於業績資料分享為何人提出，尚屬未明，仍無從認定為原告所提出。②原告主張6月20日、27日有提報業績等語，然原告所提LINE為楊詠甯通知參與會議之提醒，無從認定原告有提報業績，有LINE附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81、183頁）。③原告主張7月4日有提報業績，然所提LINE（原證8-6，本院卷第169、183頁）對話譯文為6月27日及28日內容，無從據認所主張之內容，至學習進度表八，為聯繫廠商記錄，與業績提報亦無關連（見本院卷第184頁），仍難據為提報業績之證明。④原告主張7月11日有提報業績，然所提原證8-7（見本院卷第169頁）則為7月3日至7日之學習進度表，無從據認所主張之內容（見本院卷第169、184頁），此外，觀之其他LINE對話內容，亦無與該日業績提報相關之對話，則原告主張7月11日有提報業績，尚屬無據。⑤原告主張5月30日有提報加大尺碼服飾活動提報部分，原告所提LINE對話譯文為會議通知，無從認定原告當日有提報活動，有LINE附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86頁），⑥原告主張6月27日提報老船長特賣活動部分，然原告所提LINE對話譯文為會議通知，無從認定原告當日有提報活動，有LINE附卷可查（見本院卷第183頁），準此，依原告所為舉證均無從據以認定原告有對被告為業績及活動之提報，則被告抗辯：原告未完成工作，即屬可採。
　⑶關於洽談活動品項部分
　　原告主張：有洽談商品，為被告所否認。查原告主張112年6月27日、7月3日有詢問廠商芽比公司，有LINE附卷可查（本院卷第192頁），則原告此部分主張，應屬可採。然原告所舉LINE為對商品需求之告知，尚未達成合作意向，有前開譯文附卷可考，則被告抗辯：原告洽談商品未經提報，程序尚未完成，亦非無據。此外，1.原告主張6月27日有聯絡廠商信資公司，然未獲回應，惟原告所提LINE對話內容未有內文，無從認定原告有聯繫之事實（見本院卷第189頁）。2.原告主張6月29日、7月7日有詢問廠商惠新公司，並經該公司於7月10日有回應提供一支商品等語，然原告所提LINE內容僅通話之聯繫，未有商品之洽商，有LINE附卷可查（見本院卷第190頁）。3.原告主張6月27日、7月3日有詢問廠商本之豐，然所提LINE顯示名稱為「李柏修」無從認定是否有與所稱廠商聯繫。4.原告主張父親節活動已有提報老船長為額外促銷，然原告所提LINE（見本院卷第193頁）為原告對於楊詠甯工作內容之報告，並非對廠商商品之洽商。準此，原告主張前開時間有洽商活動品項，舉證仍有未足，被告抗辯：原告並未完成工作，即屬可取。
　⑷關於特賣洽談部分
　　原告主張有洽談特賣活動等語，為被告所否認。查原告舉老船長廠商合約業已用印，有申請單附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96頁），則原告主張此部分有洽談紀錄，即非無稽。然1.原告固舉學習進度表主張合約業已寄出等語，惟所指合約為何？未見原告另舉證為說明，無從據為有利於原告之認定。2.原告主張有洽談艾伯特廠商紀錄，然原告所提LINE為內部聯繫，至於所提DM手稿是否與特賣有關，尚非無疑，無從據為進行特賣洽談之證明（見本院卷第197至198頁）。3.至原告與思薇爾廠商、La New廠商洽談檔期，固有LINE附卷可參（本院卷第199、200頁），然既未針對檔期內容為討論，亦難據認與特賣活動相關，則被告抗辯：原告未完成工作，仍屬可採。
　⑸關於廠商開發部分
　　原告固提出學習進表（見本院卷第203至206頁）主張有主動開發及會議交辦6家廠商，惟學習進度表為原告自行填載，此外，原告並未提出其他事證以為說明，尚無從僅憑學習進度表而據為有利於原告之認定。
　⑹綜上，原告於任職期間固有聯繫廠商及商品，然並未成功提報商品及確定活動檔期及商品，則被告抗辯：原告並未完成工作、客觀上不能勝任採購專員工作，即非無據。　
　3.原告另舉學習進度表，主張：原告任職期間僅59日，於5至7週學習進度表上並未記載有何不適任之情形，則被告係第8週後方認為原告工作有過失，原告並無長期不回報問題、不製作分析報表、促銷計畫未達標之情形。然查，學習進度表為原告任職後自行填載之每日學習內容與進度，與工作成效是否達成被告需求或預期，並無關連，此外，原告工作表現未達被告需求，工作並未完成，業經證人楊詠甯及呂文財證述如前，則原告此部分主張，尚難據為有利於原告之認定。
　4.原告又舉系爭勞動契約、任職管理辦法另主張被告並未依約考核即解僱原告，則終止系爭勞動契約並非合法等語。
　⑴然查：「雙方約定乙方（即原告）應通過試用期考核，試用期以3個月（自112年5月16日起至112年8月15日止）為原則，試用期滿後，甲方（即被告）就乙方試用期間工作表現予以考核，考核通過者乙方得為正式員工。…若試用期間不適應工作內容，甲乙雙方得提前通知對方終止試用」系爭勞動契約第1條第2項定有明文。準此，被告正式員工資格之取得以經三個月試用期滿後經考核通過為條件，然依據但書約定，若試用期間不適應工作內容，仍得提前終止契約，準此，被告抗辯：因原告不適應工作內容，提前終止系爭勞動契約，與前開約定並無相違，原告主張被告必須考核原告後方得解僱原告，即有誤解。
　⑵至原告另主張被告未依據任職管理辦法提交新進人員試用期滿考核表供原告自評，解僱程序亦有瑕疵等語。然「新進同仁試用期為3個月，同仁試用期滿前一個月，人資部門應…出具該員適用之新進人員試用期滿考核表，請新進人員先進行自評…」被告之任職管理辦法第2.1條定有明文（見本院卷第213至214頁）。是員工自評時間為試用期滿前一個月，然原告自112年5月16日起任職被告，至112年7月13日止，尚未達試用期滿一個月之提交自評時間，則被告抗辯無提供原告自評之必要，亦非無憑，是原告此部分抗辯，仍有誤解。
　5.原告復主張：關於每週促銷商品銷售狀況分享、每週行銷會議之促銷計畫或商品提報均以週為單位，然被告於訪談後3日即解僱原告，給予原告之改善時間，顯然過短等語。查原告於112年5月16日起即任職被告，期間亦經被告舉辦教育訓練，有訓練計畫表、採購招商訓練手冊卷可參（本院卷第89117頁），且關於工作內容及進度，業經證人楊詠甯及呂文財以LINE於群組每日或每週通知及交辦，並有LINE附卷可考（本院卷第123至127頁、245至251頁、275至276頁），則原告對於工作內容及需求，當能知悉及進行，原告主張不知悉工作內容，即非有理；而被告既透過證人多次通知原告改善，顯然並非遲至112年7月10日方進行檢討。則原告主張：改善時間過短等語，即非可採。　
　6.準此，揆諸上開說明，法律上就勞工於試用期間有否勞基法第11條第5款「不能勝任工作」之認定，容許較大彈性，並未要求至確不能勝任之程度，亦不以有考核機制為必要。112年5月16日起至同年112年8月15日止為原告之試用期間，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三㈠⒉），既然採購工作之重點在提報商品、談妥檔期活動、提報業績分析，則以原告工作效率、進度、時有需提醒事項觀之，被告業已合理證明原告有大致不能勝任採購工作之狀況，被告於勞動契約之前階段（試驗）在訪談後檢討後，做成解僱原告之決定，尚屬合理有據，難謂有權利濫用之舉，即難遽認被告解僱原告為違法。
　㈢原告請求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及給付解僱日起至復職日為止工資、並按月提繳退休金至系爭個人專戶之請求，是否有理由？　
　　查系爭勞動契約業經被告合法終止，業經本院認定如前，則原告請求確認兩造僱傭關係存在，及給付工資並提繳退休金之系爭個人專戶，即非有據，並非可採。
五、綜上，本件被告解僱原告、終止兩造勞動契約均屬合法，原告請求確認兩造僱傭關係存在，請求繼續給付工資及提繳勞工退休金，為無理由，均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0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陳航代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1　　日
                                 書記官  陳建分


